
時  間：中華⺠國112年6月19日(星期⼀)上午9時正 

地  點：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78號(本公司中壢廠) 

召開方式：視訊輔助股東會(採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方式召開) 

視訊會議平台：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電子投

票 平 台 - 股 東 會 視 訊 會 議 平 台 」 ( 網 址 ：

https://www.stockvote.com.tw) 

出  席： 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298,129,567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總股數401,871,094股(已扣除公司法第⼀七九條規定無

表決權0股)之74.18%。 

出席董事： 張斌堂董事⻑、太得投資有限公司代表⼈蔡彩雲董事、

太得投資有限公司代表⼈楊盛傑董事、道和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張智鈞董事、穩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張建陽董事、興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張建章董

事、來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程清屘董事、新邦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張建業董事、林火燈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召集⼈)、李鳳翺獨立董事、簡敏秋獨立董事等

11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13席之半數。 

列  席： 博鑫國際法律事務所陳錦旋律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郭乃華會計師。 

 

主  席：張斌堂董事⻑       記 錄：林雅慧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敬請洽悉。 

二、111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敬請洽悉。 

三、 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請參閱附件)。敬

請洽悉。 

四、 111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敬請

洽悉。 

肆、承認事項： 

第⼀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報請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111年度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

董事會通過，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乃華、

池瑞全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審

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認無不合。 

    2. 本公司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3. 謹報請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權數297,308,292權(扣除董事設質不得行

使表決權821,275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93,920,388權 98.86% 

反對權數20,432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367,472權 1.1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1年度盈餘分派案，報請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111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112年3月15日第

27屆第7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2. 本公司111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3. 謹報請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權數297,308,292權(扣除董事設質不得行

使表決權821,275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94,380,659權 99.01% 

反對權數20,806權 0.0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906,827權 0.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報請公決。 

說 明：1. 配合相關法令修正及實務作業需要，擬修正本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請參閱附件) 

    2. 謹報請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權數297,308,292權(扣除董事設質不得行

使表決權821,275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94,170,465權 98.94% 

反對權數229,352權 0.07%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908,475權 0.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報請公

決。 

說 明：1. 配合相關法令修正及實務作業需要，擬修正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請參閱附件) 

    2. 謹報請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權數297,308,292權(扣除董事設質不得行

使表決權821,27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 
贊成權數294,309,466權 98.99% 

反對權數90,353權 0.03%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908,473權 0.9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  會： 同日上午9點27分股東會各項議程均已完成，主席宣

佈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備註：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八三條第四項規定記載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內容仍

以會議影音(含視訊輔助股東會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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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股票，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

編號，加蓋本公司印鑑，並經

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

機構簽證後發行。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

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並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

管，不適用前項股票應編號之

規定。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股票，由

董事⻑及董事二人以上簽名或

蓋章、編號，加蓋本公司印

鑑，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

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就該次

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並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

管，不適用前項股票應編號之

規定。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不適用前二項規

定。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162條規定，修

正本條第⼀項文

字。 

第卅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五⼗八年⼗

⼀月三⼗日，歷經股東會決議

修訂，先後呈奉主管機關核准

登記在案。茲復於⺠國⼀⼀二

年六月十九日經股東常會第四

十九次修正，修正通過後實

施。 

本章程訂立於⺠國五⼗八年⼗

⼀月三⼗日，歷經股東會決議

修訂，先後呈奉主管機關核准

登記在案。茲復於⺠國⼀⼀⼀

年六月二⼗三日經股東常會第

四⼗八次修正，修正通過後實

施。 

新增本次修正日

期及修正次數。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 

(第1款~第4款，略) 

5.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出

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第6款~第10款，略) 

11.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

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

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

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

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

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12.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

結 束 後 ， 為 ⼀ 次 性 計

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

結果。 

13.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

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

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

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

修正行使表決權。 

⼗四、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 

(第1款~第4款，略) 

5.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

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

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

理⼈出席股東會者，以委

託代理⼈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第6款~第10款，略) 

1. 明定股東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後，欲改

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應先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

爰修正本條第5

款。 

2. 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為使

以視訊方式參與

之股東有較充足

之投票時間，自

主席宣布開會時

起，至宣布投票

結束時止，均可

進行各項原議案

之投票，其計票

作業須為⼀次性

計票始可配合以

視訊參與股東之

投票時間，爰增

訂本條第11款及

第12款。 

3. 明定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未撤

銷 其 意 思 表 示

時，仍得登記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但除對臨

時動議可提出並

行使表決權外，

不得對原議案或

原議案之修正進

行投票，且不得

提出原議案之修

正，爰增訂本條

第13款。 

⼗九、 本規則於六⼗九年⼗⼀月三

⼗日，六⼗九年第⼀次股東

臨時會訂立；⼀⼀二年六月

十九日，⼀⼀二年股東常會

第十三次修正通過後施行。 

⼗九、 本規則於六⼗九年⼗⼀月三

⼗日，六⼗九年第⼀次股東

臨時會訂立；⼀⼀○年八月

六日，⼀⼀○年股東常會第

⼗二次修正通過後施行。 

新增本次修正日期

及修正次數。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

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分鐘辦理

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

派適足適任⼈員辦理之；股東

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或代理⼈，

應請佩戴出席證，公司應設簽

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

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

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二、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

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分鐘辦理

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

派適足適任⼈員辦理之。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或代理⼈，

應請佩戴出席證，公司應設簽

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

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增訂視訊出席之股

東由平台受理報到

之程序，爰修正本

條。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以本公

司營運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

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

召開地點之限制。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以本公

司營運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

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明定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時，不受開

會地點之限制，爰

增訂本條第二項。 

七、股東會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

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

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

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

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

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

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公司應

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

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

事務者保存。 

七、股東會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

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

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

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明定公司以視訊會

議召開股東會應對

股 東 之 註 冊 、 登

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

保存，並全程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並

應於公司存續期間

妥善保存，並同時

提供受託辦理視訊

會議事務者保存，

爰增訂本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以發言

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1.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

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2.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

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3.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

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4. 股東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

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

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

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

文字方式提問，每⼀議案提問

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

百字為限，不適用第1至第4

款規定。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以發言

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

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1.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

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2.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

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3.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

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4. 股東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明定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之股東，

其提問之方式、程

序與限制，爰增訂

本條第二項。 


